


2017“中国足球基金会杯”
中国职工足球联赛总决赛补充规程


[bookmark: _GoBack]    现印发《2017“中国足球基金会杯”中国职工足球联赛总决赛补充规程》（以下简称“《补充规程》”），请各参赛队遵照执行。《补充规程》是《2017“中国足球基金会杯”中国职工足球联赛总决赛规程》（以下简称“《规程》”）的组成部分，旨在补充《规程》中未涉及或未明确的规则与规定，与《规程》具有同等效力。关于同一事宜，《补充规程》与《规程》不一致的，以《补充规程》为准。
    第一条 规则
一、执行国际足联颁布、中国足球协会审定的最新《足球竞赛规则》。
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执行中国足球协会最新颁布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全国足球赛区安全秩序规定》。
三、执行2017“中国足球基金会杯”中国职工足球联赛总决赛组委会制定的比赛文件、规定和通知。
    第二条 规定
一、参赛球队必须上报两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和护袜，必须佩戴护腿板。比赛时运动员护踝和脚踝绷带必须与袜子同色或透明。各队球员须穿FG胶质多钉球鞋进行比赛和训练。球鞋不符合规定者，组委会有权拒绝其入场比赛和训练。
二、比赛双方球队必须穿着颜色差异明显的比赛服，并经裁判员认可，比赛监督对比赛服装颜色有最终决定权。
三、比赛上衣背后、胸前和短裤号码为1号至40号，总决赛期间内同一名运动员号码不得更改，其中1号必须为守门员，凡不符合规定或无号、重号均不得上场比赛，场上队长必须佩戴袖标。
四、十一人制组比赛使用标准5号足球。室外五人制组使用标准4号足球。
五、总决赛阶段的全部比赛，均在标准11人制天然草皮场地上进行。
六、十一人制组上、下半场比赛时间各35分钟，中场休息15分钟。室外五人制组上、下半场比赛时间各20分钟，中场休息10分钟。但为保护运动员身心健康，组委会有权根据赛程进行适当调整。
七、十一人制组，每队每场比赛报名首发队员11名，替补队员9名，每队每场比赛有8次换人名额，被替换下场的运动员在该场比赛中不得重新被换上场。室外五人制组，不设换人名额限制，被替换下场的运动员在该场比赛中可再上场比赛。
八、十一人制组，如果比赛双方有一方上场比赛运动员少于7人，比赛将被放弃。室外五人制组，如果比赛双方有一方上场比赛运动员少于3人，比赛将被放弃。在此情况下，组委会将对产生的后果做出最终决定。
九、十一人制组，每场比赛替补席各队可拥有12个坐席；室外五人制组，每场比赛替补席各队可拥有8个坐席，供球队领队、教练员、队医、替补运动员使用。其他人员禁止进入比赛场地。
十、替补席上所有人员必须穿着与场上运动员和裁判员有明显颜色区别的服装装备。
十一、主队应使用第四官员席(从第四官员席面向球场)左侧替补席。
十二、赛风监督员和领队在比赛时必须在替补席就座，管理替补席秩序是赛风监督员和领队的职责之一，本方替补席任何人违纪，都将追究赛风监督员和球队领队的管理责任。
十三、比赛过程中，同一时间只能有1名替补席官员在技术区域进行指挥。
十四、替补席和技术区域严禁吸烟，同时遵守体育场有关公共区域禁烟的规定。
十五、赛前热身应严格按照比赛倒计时程序时间要求进行，如果天气情况允许，比赛队报名上场队员可在比赛开始前50分钟在比赛场地进行热身，比赛开始前20分钟必须结束热身。
十六、在比赛进行期间，每队同时最多有6名运动员可以在两名官员带领下，在其替补席近侧球门后或比赛监督指定的区域内进行无球热身(守门员可以进行有球热身)。
十七、运动员在比赛中被裁判员出示红牌或累计两张黄牌将自动停赛一场比赛(纪律委员会有追加处罚时除外)。小组赛阶段的红黄牌均带入淘汰赛阶段。
十八、球队成员获得第一张黄牌罚款200元，球队成员获得第二张罚款400元，从第三张黄牌起，球队每获一张黄牌，被罚款500元，以此类推。罚款从纪律保证金中扣除，上不封顶。纪律保证金不足3000元（不含）时，球队须额外补缴费用，确保纪律保证金恢复为5000元。
十九、球队成员获得第一张红牌罚款500元，从第二张红牌起，球队每获一张红牌，被罚款1000元，以此类推。罚款从纪律保证金中扣除，上不封顶。纪律保证金不足3000元（不含）时，球队须额外补缴费用，确保纪律保证金恢复为5000元。
二十、如果比赛过程遇到本补充规程中未涉及的其它情况，则由赛事组委会根据相关规定提出最终解决办法，参赛各队不得上诉。
    二十一、严重违规违纪的处罚
    在比赛中出现殴打裁判，打架斗殴和冒名顶替、弄虚作假等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的运动员、管理人员、球队，将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和“不受欢迎的球队”，组委会将直接取消其参加总决赛的资格，同时，中国企业体育协会职工足球委员会须将处理决定报备中国足球协会，由中国足球协会将相关人员及球队列入黑名单，实施全国范围禁赛处罚。
    第三条 竞赛礼仪
一、比赛入场仪式：按照中国足球协会业余联赛比赛入场式程序执行。
二、比赛结束礼仪：比赛结束后，除执行常规握手程序外，双方球队须列队到对方替补席前行礼致谢。赛后的具体程序为：与裁判员、对方球员的中圈握手礼，向对方球队替补席的致谢礼，向本方球迷的致谢礼。
    第四条 中止比赛
    如果由于任何不可抗力因素或者其它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比赛场地不适宜比赛、天气原因、照明灯故障等事故，在正常比赛时间结束之前，裁判员认为应中止比赛，则应当随后采取以下措施：
    一、比赛将被暂停30分钟，以等待情况得到有效改善后将比赛重新开始，除非裁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前重新开始。
    二、比赛被暂停30分钟后，如果裁判员认为再延长一段时间可恢复比赛，则可再延长30分钟。如果第二个30分钟后比赛仍不能恢复，裁判员必须宣布中止该场比赛。
    三、在中止比赛情况下，组委会竞赛部应在裁判员做出中止比赛决定后3小时内决定比赛中止时的结果是否有效，或在考虑体育精神及组织等因素前提下，决定是否进行补赛或重赛。
    四、如果因不可抗力，比赛被宣布中止，此比赛应优先考虑择期完成剩余的比赛时间，而不是重赛全场比赛，被中止时的比分等情况依然有效。当组委会竞赛部决定将比赛恢复完成时，具体应遵循如下原则：
    (一)比赛从原被中止时的比赛时点恢复，恢复时所有场上球员、替补球员要与比赛被中止时一致。
    (二)不能对替补球员名单中的球员进行增加、更换。
    (三)不能增加可换人的次数。
    (四)比赛的红、黄牌依然有效，被罚出场的人员依然不能重新回到比赛场地参加比赛。
    (五)所有与此比赛有关的其他处罚依然有效。
    (六)恢复比赛的时间(在随后可预见的时间)与比赛地点由组委会竞赛部决定。
    (七)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后续问题由组委会决定。
    第五条 比赛取消
    如果比赛由于不可抗力因素或者其它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比赛场地不适宜比赛、天气原因、照明灯故障等事故而使比赛无法正常开始，则应随后采取以下措施：
    一、决定重新安排本场比赛前，比赛将被推迟30分钟，除非裁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前开始。
    二、如果裁判员认为再延长一段时间比赛即可开始，则可再至多延长30分钟。如果第二个30分钟结束后比赛仍未开始，裁判员必须宣布取消该场比赛。
    三、在取消比赛的情况下，组委会竞赛部应在裁判员做出取消比赛决定后3小时内，在考虑体育精神及组织等因素前提下，决定是否重新安排比赛，或是否采取其他必要行为，或决定延续该比赛。除非纪律委员会做出其他决定，否则与该场比赛相关的处罚措施依然有效。
    四、参赛各队不可对本补充规程此条款提出申诉。
    第六条弃权、退赛和罢赛
    一、未报名、或未通过资格审查、或未获得注册参赛资格证、或处在停赛期、或正在诉讼过程中尚未被允许参赛的运动员，代表某队参加了比赛。该球队此场比赛按弃权处理。
    二、弃权的处理
    (一)一方球队比赛弃权，另一方球队以3﹕0获胜，如果比赛实际比分超过3﹕0，则以当时实际结果为准。
    (二)双方球队比赛弃权，双方球队本场比赛均无成绩，计0分。
    三、有下列情况之一属罢赛：
    (一)并非因组委会认可的不可抗拒原因，或未获得组委会批准，未参加竞赛赛程规定的比赛。
    (二)拒绝按照组委会安排参加补赛或改期的比赛。
    (三)拒绝按照裁判员要求，在5分钟内恢复中断的比赛或者在比赛结束前擅自离开比赛场地。
    (四)中途退出联赛。
    四、罢赛球队所有比赛的比分均计对方3﹕0获胜(无论比赛是否已经进行)，如果比赛实际比分超过3﹕0，则以当时实际结果为准。
    五、弃权、罢赛和擅自退赛必须赔偿其他球队、组委会、合作伙伴等由此所遭受的损失，赔偿数额由组委会根据实际造成的损失决定。
    六、2017“中国足球基金会杯”中国职工足球联赛总决赛公平竞赛与纪律委员会，可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对弃权、罢赛、退赛的球队做出进一步处罚。
    第七条 体育场及比赛场地
    一、比赛监督在到达赛区后即对体育场进行检查，确保比赛场地、设施符合《足球竞赛规则》及《中国足球协会业余联赛规程》的相关规定。如果未能达到相关规定，比赛监督将要求赛区必须整改。
    二、总决赛承办地至少提供2块以上符合组委会要求的比赛场地。
    第八条 纪律与诉讼
    一、抗议
    (一)本补充规程中，抗议是指对直接影响比赛的事件(如体育场设施、比赛装备、运动员比赛资格、比赛用球等)和违反本规程的行为而提出的抗议。
    (二)由裁判根据比赛相关事实做出的场上判罚为最终判罚，对此不得提出上诉。
    (三)除非另行规定，提出抗议首先应该在比赛结束后2小时之内，有相关球队以书面形式提交给比赛监督，同时交纳抗议费500元。
    二、公平竞赛与纪律委员会
    (一)总决赛出现的纪律问题，由公平竞赛与纪律委员会负责处理。
    (二)总决赛的违纪事件，由纪律委员会负责处理。严重违规违纪，将提交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作进一步追加处罚。
    三、仲裁委员会
    (一)总决赛诉讼案件，由相应仲裁委员会负责受理。
    (二)申诉流程：
    1.比赛结束后2小时内，将申述材料提交比赛监督。
    2.在递交申诉材料的同时，须缴纳500元人民币诉讼费。
3.如果比赛过程遇到本补充规程中未涉及的其它情况，则由赛事组委会根据相关规定提出最终解决办法，参赛各队不得上诉。                



                               中国企业体育协会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2017 “HERRES A"
HERT RARBE S R TR

AP Q0T PHEREE SR PHBTRRER LA
FHELED GUTAR " GHEAE) ) RS ERARA
o OMERE) & Q0T PRERES SR PHBTRHR
FEARRED IR  GLED ) HERES, WENE
GRS FRBRARAMIAG L, § (LD RA SR
Ao RTH-BE, CRESED § UED TR, W ORE
am ak.

g an

—. BARRERS, PHERBLNLHRS (RRE
.

SR CPRARERREEFRATE | A PRE
HHERERAS (FHERB SRR . (FHARNE
AT .




